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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及利亚、阿根廷、孟加拉国、巴西、塞浦路斯、丹

麦、厄瓜多尔、希腊、印度、爱尔兰、马达加斯加、毛

大会，

里求斯、尼日利亚、秘鲁、罗马尼亚、斯里兰卡、乌拉

圭和南斯拉夫:订正决议草案

第十届特别会议

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

重申联合国按照《宪章》规定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，

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内具有中心作用和基本责任，

认识到要建立真正和持久的和平，只有根据国际协议和彼此以身作则，有

效落实《联合国宪章》所规定的安全体系，并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，

最后导致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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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信裁军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，尊重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，按照《联合

国宪章》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都是直接相互关连的，

回顾第 32/87 c , 8-10/2 和 33/91 工号等决议，

1 .注意到题为"关于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关系的研究"的秘书长报告 (A/

34/465 年口。 orr.l ) ; 

2. 考虑到停止军备竞赛，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应为执行专门讨论裁军问题

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《最后文件)) (己-10/2) 的第一步;

3. 呼吁所有国家消除彼此关系上的紧张和冲突，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根

据《联合国宪章》建立国际秩序、安全与和平的体系，同时努力采取裁军措施;

4 .呼吁所有国家也推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，并在各国间建立信任的政

策;

5 .请联合国各机构依照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，领先或加速进行

关于发展和巩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工作。


